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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西方学界对马克思法哲学思想的研究主要呈现为两种路径：注重客观物质层面的唯物主义路径

和强调精神性意志的唯心主义路径。这两种非此即彼的单向度研究路径都曲解了马克思法哲学思想，

走向了不同的极端。事实上，马克思不仅主张个体应当具有物质性的实际权利，还强调个体精神意志

的重要性，二者缺一不可。可以说，马克思是在对主客体关系的分析中去揭示“法”的本质的。理解

了这一点，对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法治建设，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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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的法哲学思想既是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重要思想资源，同时也是马

克思主义哲学研究领域中的热点问题。近年来，

我国译介了大量西方马克思主义法哲学的新成

果，但是，法哲学的“基本问题”尚未得到充分

的阐释。因而厘清该问题，彰显马克思主义特有

的分析框架，对于深化法哲学的理论探索，以及

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都具有基础性

的作用。 
 
一、西方学界马克思法哲学思想 

研究的两大误区 
 

在西方学界，马克思法哲学思想研究现有两

种主要路径：一是唯物主义的研究路径。其研究

者认为，马克思法哲学思想研究应当注重客观 
物质层面。二是唯心主义的研究路径。一些西方

学者否认马克思法哲学思想的唯物主义特性，认

为其只是对唯心主义法哲学家思想的继承与发

展。坚持上述两种研究路径都容易走向极端，导

致人们对马克思法哲学思想的根本性误解。只 
注重研究马克思法哲学思想中的唯物主义方面，

容易过分强调经济基础的决定性地位，从而忽 
略法本身的精神内涵，并同等看待马克思与黑 
格尔。如阿图尔·考夫曼在谈论法哲学问题时声

称，“黑格尔从片面倾心于观念走向对国家绝对

化，马克思主义从片面倾心于物质中获得了同样

的结果”[1](105)。乔治斯·戴尔玛斯认为，马克思

“在赞同黑格尔的基本概念前提同时，通过逻辑

倒置的方法和社会唯物主义的观点，用人类存

在、类本身、社会的观念取代了黑格尔国家精神

的理念至上性”[2](11)。唯心主义的研究路径，表

现为一些学者坚决否认马克思法哲学思想的存

在，认为马克思法哲学思想只不过是对卢梭思想

或德国观念论的继承和发展。如在德拉·沃尔佩

看来，马克思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只是一部

“自始至终渗透着典型的卢梭人民主权思想的

著作”[3](136)；麦卡锡则提出，马克思“承袭了激 
                                  
收稿日期：2022−01−09；修回日期：2022−09−14 
基金项目：黑龙江省社科基金专项项目“马克思早期摘录笔记研究”(18ZXD416) 
作者简介：何乐如，男，江苏宜兴人，黑龙江大学哲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法哲学、马克思主义文本文献

学，联系邮箱：hlr9202@163.com；姜海波，男，黑龙江哈尔滨人，黑龙江大学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

方向：马克思主义文本文献学、东欧新马克思主义 



哲学研究                 何乐如，姜海波：“法的意志”与“实际权利”：马克思法哲学思想中的主客体关系及其启示 

 

9

 

 
进化的康德式目的王国，以及黑格尔关于社会伦

理在抽象权利、道德和伦理中的具体普遍性的观

念”[4](208)；等等。上述两种研究路径显然都曲解

了马克思的法哲学思想，走向了不同的极端。 
纵观马克思的全部著述，他对于某一问题的

研究，往往是从与该问题相关联的要素入手，通

过研究这些要素之间的关系，来透视其研究的问

题。因此，对马克思法哲学思想的研究不能局限

于物质性的权利等概念，或拘泥于精神性的意志

等概念，而应从这些概念之间的关系视角出发，

辩证地看待和研究马克思法哲学思想。 
在批判和继承黑格尔法哲学思想的基础上，

马克思生成了其独特的理论见解。早在《莱茵报》

时期，“林木盗窃案”等一系列资本主义压迫、

剥削底层人民的事件频繁发生，迫使马克思开始

对黑格尔的法哲学进行深入细致的研究，并逐渐

形成“市民社会决定国家”等全新的理论认知。

在对黑格尔法哲学进行尖锐且切中肯綮的批判

时，马克思关注到黑格尔关于“主客体同一”的

精彩论述，这一深刻见解，不仅体现了黑格尔卓

绝的辩证思维，也直接影响了马克思当时的理论

取向。也就是说，对主客体关系的辩证思考，开

始成为马克思思考哲学问题与学术写作的方式。

这种主客体关系的分析框架可以在马克思的著

述中清晰地感受到：在谈论国家生活现象时，马

克思强调不能只注重主体，片面地从个体的意志

出发去解释世界，而应当重视世间万物的客观本 
性[5](363)，如果只注重主体层面，极易得到错误的

答案。在马克思后期写作的《资本论》及其手稿

中，主体、客体、主客体关系等仍是他分析资本

主义经济形态的关键词。例如在生产问题上，马

克思突出了主客体的辩证统一。他指出，自然是

客体，人就是主体，而且在个体进行生产时就已

经出现了主客体的统一[6](9)。在谈论生产和消费

问题时，马克思认为，“在生产中，人客体化，

在消费中，物主体化”[6](13)。由此可见，当前对

马克思法哲学思想的研究，也应当从主客体关系

视角出发，深入挖掘蕴藏于文本之中的深意。 
《德意志意识形态》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全面

且系统阐发历史唯物主义的经典著作，他们在 

谈论私法和所有制关系问题时指出：“仅仅从私

有者的意志方面来考察的物，根本不是物；物  
只有在交往中并且不以权利为转移时，才成为

物。”[7](585)这段论述清晰地展现了马克思在思考

法哲学问题时抓住的两个关键要素——意志与权

利。同时，马克思从二者之间的关系来阐述其理

论观点。由此可见，只注重客观物质层面的唯物

主义路径和只强调精神性意志的唯心主义路径  
采取的是两种非此即彼的单向度研究路径，并且

都曲解了马克思法哲学思想，这是近代自然法和

契约论传统的分歧在当代的延续。在马克思看

来，仅从意志方面来考察现实生活中的个人财

产，得到的只能是关于财产的精神性观念，甚至

会造成“某人在法律上可以对某物享有权利，但

实际上并不拥有某物”[7](585)的假象，只有在现实

社会关系和交往中，个人所拥有的物才能成为真

正的财产。法的关系根源于物质的生活关系，对

这种生活关系的研究，应当以市民社会与政治经

济学为切入点，而不是仅仅停留在法本身，或者

是人类精神的发展之中[8](591)。当然，马克思法哲

学思想中的唯物主义特征，并不能说明精神性的

缺失，也没有否认精神在社会生活中的积极作用

和功能。在精神方面，马克思明确指出，“思想

本身根本不能实现什么东西。思想要得到实现，

就要有使用实践力量的人”[7](320)，“‘精神’从

一开始就很倒霉，受到物质的‘纠缠’”[7](533)。

也就是说，精神性的意志能够依托物质载体来发

挥其作用。如果只从唯物主义的层面去研究法的

问题，人们就很容易将法的现象的运动和变化，

简单理解为经济因素作用的结果。在恩格斯看

来，一旦经济因素被限定为唯一的决定性因素，

“这个命题”就是空话，毫无内容可言[9](591)。因

此，从主客体关系的视角出发来阐释马克思法哲

学思想，有着充分的文本依据。这对于挖掘马克

思法哲学思想的本真内涵，以及回应西方学者的

错误认知是至关重要的。 
需要注意的是，在研究马克思的法哲学思想

时，我们绝不能忽略恩格斯的贡献。事实上，马

克思集中论述法哲学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是

他生前未完成的手稿，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有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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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年也未能付梓，直到 1927 年才首次公开发表。

因此，恩格斯对马克思思想的阐发还需特别关

注。值得注意的是，恩格斯在 1842 年留居曼     
彻斯特时发现，“所谓的物质利益在历史上从来

不可能作为独立的、主导的目的出现，而总是    
有意无意地为引导着历史进步方向的原则服 
务”[10](407−408)这一思想，能够被德国人普遍理解，

但在英国人那里却怎么也讲不明白。他认为，产

生这一问题的原因在于，德国哲学中的目的论原

则与英国的物质利益认知之间存在矛盾，现实社

会中阶级冲突的最根本原因在于物质与经济，而

非思辨的精神原则。也就是说，恩格斯在与马克

思合作之前就已经认识到，黑格尔法哲学中精神

性的目的论原则并不适用于英国，黑格尔的法哲

学存在着缺陷与局限性，需要重新找寻理解法的

视角，建立起新的法哲学研究框架。 
此后，恩格斯与马克思合著了多部作品，这

说明两人有着大量相同或者相近的思想观点。恩

格斯在论及 18 世纪英国状况时指出，“反对基  
督教的抽象主体性的斗争促使 18 世纪的哲学走  
向相互对立的片面性；客体性同主体性相对  
立”[7](88)。可以说，主客体的辩证关系也是恩格

斯思考和研究问题的角度之一。 
在马克思逝世以后，恩格斯晚年对马克思的

法哲学思想进行了大量的补充与发展，他的法哲

学思想极其丰富。从恩格斯的全部作品来看，虽

然他没有关于法哲学思想的系统性理论著作，但

《反杜林论》《论住宅问题》《家庭、私有制和国

家的起源》《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

学的终结》(以下简称《终结》)等几部由他独立

著述的作品，表现出他对法哲学的深刻理解。例

如，恩格斯在杜林自我鼓吹精通法律时，毫不留

情地对其进行批判，认为杜林对现代法兰西法，

是完全无知的[11](115)。在恩格斯看来，杜林所谓的

法哲学思想，“只是揭示了对世界其他地方所发

生的事情的极端无知的景象”[11](119)。 
因此，恩格斯对马克思法哲学思想的诠释具

有权威性，和马克思的理论取向高度一致。恩格

斯的思想同样是马克思主义法哲学中不可或缺

的和重要的组成部分。 

 
二、马克思法哲学的基本问题：“法 

的意志”与“实际权利” 
 

众所周知，恩格斯在《终结》中提出了哲   
学的基本问题，即“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     
题”[12](277)。这是他针对当时唯心主义与唯物主

义、可知论与不可知论之间的争论，从本体论与

认识论视角提出的理论创见。就文本语境而言，

他的这一论断是为了澄清唯心主义与唯物主义

之间的真正区别，同时将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德国

古典哲学的观念论传统，特别是与黑格尔哲学之

间的关系，“作一个简要而又系统的阐述”[12](266)。

恩格斯明确提出，哲学家前进的动力在于自然科

学与工业的发展，而不是纯粹思想的力量[12](280)。

他运用自然科学、工业等方面的例子来阐明思维

与存在的关系问题，并不是为了将唯物主义神圣

化。恩格斯强调唯物主义“并没有别的意义”，

它只是一种世界观(即唯物主义世界观)[12](297)。事

实上，对于哲学基本问题的界定，深刻地蕴含着

从主客体辩证关系视角出发的思维方法，即哲学

的基本问题是主体的精神性思维与客体的物质

性存在之间的关系问题。主观的意志和客观的物

质环境之间始终存在一个积极的和持续的互动，

主观的意志首先是客观环境的产物和表现，意志

引导的行动导致客观环境的变化，环境反过来又

催生新的意志和新的实践活动，这是一个循环往

复的认识过程。同理，法哲学的基本问题也可以

按照恩格斯界定哲学基本问题的逻辑，将其表述

为“法的意志”与“实际权利”的关系问题。 
之所以按照恩格斯界定哲学基本问题的逻

辑来阐述法哲学的基本问题，是基于以下两方面

的考虑：一方面，不论是马克思还是恩格斯，在

法哲学问题上都反对单一视角的研究。在他们合

著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当论及“国家和法

同所有制的关系”时，他们发现，仅从意志层面

研究法律问题，就容易令人产生“好像法律是以

意志为基础的，而且是以脱离其现实基础的意志

即自由意志为基础的”[7](584)，以及“把权利归结

为纯粹意志的法律上的错觉”[7](585)；仅从权利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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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研究法律问题，又容易令人产生“仿佛私有制

本身仅仅以个人意志即以对物的任意支配为基

础”[7](585)的错觉。这说明马克思与恩格斯都确证，

仅从意志层面或者仅从权利角度进行思考，只 
能获得错误的理论认知。另一方面，如果脱离意

志与权利的关系来谈论法的问题，就会走入   
误区。恩格斯曾批判过完全忽视经济的职业政 
治家、公法理论家和私法法学家，在他们眼中，

“法律形式就是一切，而经济内容则什么也不

是”[12](308)。这就是说，忽视经济因素所表征的

现实权利，将会使人们把表现法的意志的法律形

式视为决定经济的根本因素。例如，黑格尔在阐

述“国家法”时，就曾表露出从意志与权利的角

度来论述法的思想。他认为：“合理性按其内容

是客观自由(即普遍的实体性意志)与主观自由

(即个人知识和他追求特殊目的的意志)两者的统

一。”[13](289)在这里，黑格尔所说的“普遍的实体

意志”指的就是具有普遍性的法的意志，“个人

知识和他追求特殊目的的意志”是指不同个体想

要拥有的实际权利。这里虽然体现了主客体关系

的分析框架，其中充满了辩证的思维方法，但黑

格尔的结论却包裹了思辨和唯心的外衣。综上所

述，将法哲学的基本问题界定为“法的意志”与

“实际权利”的关系问题，有其合理性，强调“关

系”特性甚至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的核心。 
更进一步而言，这种界定还有着直接的现实

指向性。在实际生活过程中，法律提供的仅是形

式上的平等，其中并不包含个体生活环境、地域

文化和思想传统的巨大差异。马克思在《哥达纲

领批判》中曾尖锐地指出，资本主义法律赋予的

平等权利，保障的都是阶级利益。例如，拥有财

产的平等权忽略了绝大多数社会个体并不占有

财产的事实。资本主义的立法和司法解释明显倾

向于具有社会优势地位的利益集团，以致美国的

黑人仍旧生活在法的形式平等的阴影之中。这就

使得，在一定社会阶段中的弱势群体必然提出权

利正当性的诉求，从而将斗争的矛头指向一定社

会的权力(power)结构，而这种真实的诉求既能凝

聚在“法的意志”周围，又能使“实际权利”奠

基在客观的物质基础之上。长此以往，法律体系

“中立性”的形象，或者法律作为个体之间中立

的“裁判者”的形象就可以被消解，并不存在一

个凌驾于国家、阶级和个体之上的“法”。 随着

社会的不断发展，商品交换、市场信任、公共安

全、生活隐私等实际权利又获得了新的形式，使

得社会财富的生产方式以及与之相应的政治、社

会安排还在发生微妙和持续的变化。当代美国社

会时有发生的垄断、堕胎、吸毒、同性恋、女权、

枪支等问题甚至成为总统竞选演说的主题。按照

马克思法哲学基本问题的看法，这些已经发生并

且正在发生的事件中必然包含着两个最基本的

分析要素，即表现人民诉求的“法的意志”与成

文法中保护的“实际权利”。 
如果将马克思法哲学的基本问题从主客体

关系的视角切入，并理解为“法的意志”和“实

际权利”的关系问题，就可以避免将其理解为历

史预测意义上的乌托邦信条，同时又使法哲学成

为与众不同的科学信念。它是从主观和客观、理

论和实践的交汇点出发并拓展的，极具总体性和

辩证法特点的哲学体系。 

 

三、“法的意志”与“实际权利” 

  的本质内涵及其理论演进 

 
从西方法哲学思想的发展历程来看，一直以

来，“法的意志”都代表统治阶级的意志，“实际

权利”则在个体与社会间表现为一种类似于否定

之否定的发展样态。所谓“法的意志”，指的是

主体制定代表自身精神与意志的法律。在主观方

面使用“意志”范畴，是由于孟德斯鸠、卢梭、

康德、黑格尔等人都曾在精神与意志层面，研究

和讨论过法的相关理论问题。在资产阶级社会，

家庭和社会的意志与法律都依存于并从属于国

家。对此，马克思与恩格斯明确指出“法的意志”

就是统治阶级的意志。所谓“实际权利”，是指

客体能够实现其物质性利益的力量。在客观方面

运用“权利”(right)范畴，这是从黑格尔的占有、

马克思的利益等概念抽象出来的。权利概念本身

就是法的一个基本范畴，它与法的全部现象有

关，每个个体都必须经由实际权利成为法律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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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对象，从而进入到法的领域，并形成广阔的问

题域。 
(一) 法的意志：统治阶级的意志 

作为提出“社会契约论”的近代西方启蒙运

动领导者，卢梭是法哲学研究者们绕不开的重要

人物。他认为，政治体的建立是人民和他们选择

的首领之间的契约，“人民将他们的意志整合成

为一个意志，所有表达这个意志的条款都成为毫

无例外的约束国家所有成员的基本法”[14](87)。他

强烈反对执法者或行政官等利用特权，将个人的

利益凌驾于公共利益之上。显然，卢梭将法看作

是精神与意志层面的问题，他从生命的道德性角

度提醒人们不能成为贪欲的奴隶，个体的意志自

由应当是追求有价值、有意义人生的重要武器，

是建立契约型社会与更好地保护个体生命及自

由的保障。卢梭的理论设想是为了追求人类社会

的幸福和谐，但由于其忽略了不同个体之间可能

产生的冲突、个体与共同体之间可能存在的矛盾

等诸多问题，他的理论创设显得过于理想化。 
与之相比，马克思和恩格斯从唯物史观的视

角出发，用阶级分析法得出的结论要深刻得多。

“他们个人的权力的基础就是他们的生活条件，

这些条件是作为对许多个人共同的条件而发展

起来的，为了维护这些条件，他们作为统治者，

与其他的个人相对立，而同时却主张这些条件对

所有的人都有效。由他们的共同利益所决定的这

种意志的表现，就是法律。”[15](378)这段精彩的论

述彻底揭露了资产阶级社会法律的本质：一方

面，直接阐明了资产阶级社会的法律只是少数统

治者的法律，它伴随着阶级和国家的产生而出

现，代表的是统治阶级意志的意识形态；另一方

面，指出统治阶级宣称他们制定的法律具有公平

性与普遍适用性，试图以此去掩盖他们利用特权

来谋取利益的事实。在现实社会中，阶级性是阶

级社会法律的本质属性之一。统治阶级掌握法，

拥有对法的制定权与解释权，他们能够通过制定

法律法规，巩固与发展对自身阶级有益的社会关

系，稳定现行的社会制度，维系自身的统治。  
作为德国古典哲学的集大成者，黑格尔在 

谈及法哲学时声称，一个民族自我意识的形成 
及其性质决定了该民族的国家制度，同时，该  

国家的一切法律都与该民族的民族精神息息  
相关[13](331)。显然，黑格尔把法律当作是民族精

神和民族意志的体现，这种精神意志不仅包含在

法律之中，也潜藏在国家制度、国家权力体系之

中。有趣的是，在黑格尔那里，本应彰显民族精

神的人民群众却成为“特殊”的存在：首先，人

民“不知道自己需要什么”[13](362)；其次，即便

人民“知道别人需要什么，尤其是知道自在自为

的意志即理性需要什么”，但是“这恰巧不是人

民的事情”[13](362−363)。显然，黑格尔将人民从他

提出的“民族精神”中剥离出来，人民被统治阶

级所取代，仿佛统治阶级就是所谓“民族精神”

的代表。这位德意志的官方哲学家，将普通民众

彻底打入尘埃，在他眼中，人民是无知的存在，

他们并不具备提出专业性见解的能力，社会问题

的解决需要依靠精英阶层。人民的意志并不重

要，当它威胁到统治阶级的统治甚至影响到社会

的稳定时，这些思想意志只会被当作是“贱民的

见解和否定的观点”[13](363)。如此离谱的思想理

念，无怪乎马克思要对黑格尔的全部理论进行深

入的分析和深刻的批判。 
就“法的意志”的根源而言，黑格尔与马克

思的见解存在本质差别。前者认为，自我意识是

根本，而后者则坚持人的物质性生产活动是基

础。马克思强调：“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

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

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

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8](591)法的关系是一

种法权关系，它的形成建立在人们意志行为的基

础之上。不同社会个体的有意识的法律实践活

动，影响着法律的发展进程，这就使得法律调整

过程具有复杂多样的特点。但不论法的现象如何

复杂多样，社会主体的实践行为往往会被从经济

形态中引申出来的某种客观必然性所支配。法律 
是国家意志的体现，是统治阶级依靠国家政权 
来实现自己意志的手段。究其根本，是为了巩固

本阶级的经济支配地位，“通过各种偶然性来为

自己开辟道路的必然性，归根到底仍然是经济 
的必然性”[9](669)。法的关系或意志关系的内容由

经济关系本身所决定，“无论是政治的立法或市

民的立法，都只是表明和记载经济关系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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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已”[16](121−122)。 
(二)“实际权利”：个体上升至社会 
权利问题是法哲学的核心问题之一，它与 

如何保障个体或群体的实际权利息息相关。自 16
世纪起，“个人之间在契约、所有权等方面的法

律，即使在实践中尚未完全取代、却也已在理论

上取代了人际封建关系”[17](175)。法在人与人的

交往之中，在政府或国家的运行之中，通过普遍

认可的秩序来保障实际权利。实际权利从个人上

升至社会，就生成了权力，即 power，表现为政

府和国家的权力。纵观整个西方近代的法哲学研

究，其中的“实际权利”问题研究表现为一种波

浪式前进的样态：先从抽象特殊的个体上升到统

一的共同体，再从具有普遍性的善良意志或绝对

精神下降到特殊的个体，最终由具体的现实的个

人再次上升至具有普遍性的社会。 
首先，以洛克、霍布斯、卢梭等人为代表开

展的启蒙与文艺复兴时期的“实际权利”问题研

究，呈现出从个体上升至社会的样态，即将个体

的自然权利通过契约形式让渡给国家或共同体，

从个体层面拔高到社会层面。洛克认为，政府与

国家的权力源自个人的自然权利，人们将自然权

利自愿交付给他们选择的统治者，再由这些统治

者组成政府对其进行统治。霍布斯也从个体的自

然权利出发，主张通过相互订立契约的形式，将

人们的权利让渡给主权者，建立起国家，实行绝

对的君主专制。卢梭则从“公意”出发来探讨权

利问题，他构想了一种隐藏在人们社会生活之中

的终极规范，这一规范需要通过一种主权性的集

体“公意”去探寻，这种“公意”是神圣的、至

高无上的[18](59)。它可以代表人民的利益来规范国

家的行为，国家也承担着保护个人利益的责任。 
其次，以康德、黑格尔为代表的德国古典时

期的“实际权利”问题研究，呈现出从社会下降

至个体的样态，即寻求一个先验的、确定无疑的、

能够普遍适用于社会全体成员的概念，从该概念

建立的体系框架中来谈论“实际权利”。康德强

调道德律令的重要性，在他看来，存在一种先验

的自由意志，人的实际权利被自由所代替，即个

体追求的应当是在道德律令支配下的自由。但这

种先验的自由意志无法解决主客二分的问题。黑

格尔用“主体即实体”解决了这一问题，他从绝

对精神出发，将法哲学放置到客观精神层面进行

讨论，以绝对精神为基础生成权利。 
最后，马克思、恩格斯对“实际权利”的理

论认知，实现了对前人的超越。一方面，他们深

刻地认识到，资产阶级社会是阶级社会，妥协与

退让无法解决不同阶级之间必然存在的利益矛

盾，人民的“实际权利”只能通过革命斗争来捍

卫。另一方面，他们对“实际权利”的理解，不

再停留于对自由、平等、理性等德国古典哲学抽

象概念的研究上。他们意识到对市民社会问题的

解剖，需要到政治经济学中去找寻。“实际权利”

问题归根结底是以人的现实物质性生产活动为

基础的经济问题。 
实际上，西方法哲学发展至黑格尔时期，国

家就已经成为君主表达个人意志的统治机器，君

主的意志就是法的意志，君主或统治阶级的实际

权利就是法的意志保障的对象。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得到的不是国家制度的概念，而是概念的

制度。不是思想决定于国家的本性，而是国家决

定于现成的思想”[10](24)。 
 

四、马克思法哲学基本问题研究的 
当代中国法治启示 

 
马克思哲学常常被称为改变世界的哲学，这

不仅是因为马克思创立了科学的唯物史观，实现

了对传统“德意志意识形态家”的超越，更因为

其理论旨趣在于指导现实实践，实现从解释世界

到改造世界的转变。也就是说，如何在国家制度

层面真正体现“法的意志”，保障“实际权利”，

才是马克思法哲学研究的题中应有之义。从马克

思丰富的法哲学思想资源中，我们可以发现，“法

的意志”与“实际权利”关系问题的现实展开离

不开人民。在法治中国的建设实践中，中国共产

党给出了一份极具建设性意义的中国方案：坚持

人民主体地位，使党的主张通过法定程序成为国

家意志，保障人民依法享有广泛的权利，充分体

现“人民意志”。我们应当“坚决维护党中央权

威和集中统一领导，把党的领导落实到党和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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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业各领域各方面各环节，使党始终成为风雨来

袭时全体人民最可靠的主心骨”[19]。这种法治国

家的建设方案彰显了中国式现代化的魅力。习近

平总书记在二十大报告中明确指出：“中国式现代

化的本质要求是：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坚持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19]“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全党全国各族人

民共同意志和根本利益的体现。”[20](89)  
 (一) “法的意志”体现为“人民意志” 
人民是马克思主义的核心概念，它时常成为

马克思思考问题的出发点与落脚点。西方传统法

哲学家对人民的理解与马克思有着显著的区别。

如上文所述，黑格尔完全忽视人民的存在，将人

民的意志当作是贱民的观点；卢梭则将人民、公

民和臣民这些概念混淆通用，他认为只需要在完

全精确使用的时候加以区分就行了[21](19−20)。他还

希望一个国家的人，无论是人民、公民，还是臣

民，都能通过良好的制度改善人性，并且要求所

有人都服从代表正义和公共利益的“公意”。在

马克思看来，卢梭忽视了不同感性个体存在的差

异与矛盾，他的“政治人”只是“抽象的、人为

的人，寓意的人，法人”[10](188)。在马克思的理

论体系中，人民是从事物质性生产劳动的、现实

的人，他们能够在改造客观物质世界的同时改造

自身，是社会与国家形成的基础。 
马克思强调，“社会不是以法律为基础的。

那是法学家们的幻想。相反地，法律应该以社会

为基础”[22](291−292)，“社会结构和国家总是从一定

的个人的生活过程中产生的”[7](524)。一方面，法

律的根基是社会，社会存在是相应的法的存在与

法的现象的现实基础，它归根结底属于一种社会

意识，由人类现实世界的物质性存在所决定。另

一方面，社会与国家是通过“一定的个人的生产

活动”产生的，人民群众是这种现实性生产实践

的最广大的群体。如果他们的意志无法在法律中

得以体现，那么社会的和谐稳定就很难得到保

证，人民的幸福生活就更无从谈起。在资本主义

社会中，“人民意志”就时常被以资本家为代表

的统治阶级的意志所取代，资本家用工资购买剩

余劳动价值的方式扭曲了人们自古以来就建立

起的一定的经济关系[23](481)。他们对外宣称用工

资购买了劳动者的劳动，对劳动者进行压迫与剥

削，积累大量的社会财富。为了防止弱势群体的

反抗，他们又制定在形式上体现公平、正义的法

律来维护其利益，使本该彰显“人民意志”的法，

成为他们进行阶级统治的法。 
在马克思看来，国家制度就应当是“人民意

志”的集中体现。由于“法的意志”与国家制度

存在一致性，两者都代表统治阶级的意志，当国

家制度与“法的意志”无法彰显“人民意志”时，

它们就成了“事实上的幻想”[10](73)。人民应当通

过共产主义革命来变革国家、变革世界，建立起

能够彰显“人民意志”的现实基础。 
 (二) “实际权利”落实为“人民权利” 
关于如何将“实际权利”落实为“人民权利”，

马克思认为其关键在于把权利归还给人民。他在

《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详细阐述了这一思想。

其一，王权无法代表个体的意志，它应当被人民

主权所取代。针对黑格尔提出的“现实的意志即

个人的意志是王权”[10](28)这一思想，马克思指出，

“现实的人——而且是人们组成国家——到处都

重复表现为国家的本质”[10](35)。这就是说，没有

人民就不存在国家，具有现实物质性的人民才是

国家的根本，他们通过劳动实践创造了国家。其

二，立法权与行政权都应当归属于人民。政府的

各项职能、国家的各种活动都应保障人民利益，

制定能够真正保障人民利益的法律。在立法权与

行政权的优先级上，马克思认为，与立法权相比，

行政权在更大程度上属于全体人民[10](69)，人民掌

握行政权是有效避免官僚政治产生的关键。其

三，废除私有财产。马克思揭露了资产阶级统治

的虚伪，他直截了当地指出，“政治制度就其最

高阶段来说，是私有财产的制度”[10](123)。也就

是说，资本主义国家的国家制度，是为了保护私

有财产而存在的，为私有财产服务的。在资产阶

级社会，资本家所积累的财富是普通群众难以想

象和无法企及的，所以，私有财产是资本家剥削

人民的万恶之源，保护资本家的私有财产实质上

就是保护资本家的个人利益。其四，君主制应当

被民主制所代替。因为，君主制是以君主为核心

的，只关注少数人的利益，人民从属于君主。民

主制则与之相反，人民是主体，国家制度是全体



哲学研究                      何乐如，姜海波：“法的意志”与“实际权利”的关系：马克思法哲学的核心议题 

 

15

 

人民的制度，而非以君主为代表的小部分人的 
制度。 

总之，通过对黑格尔法哲学的批判以及对资

产阶级社会的研究，马克思清楚地认识到，“实

际权利”落实为“人民权利”，需要废除旧的国

家制度。以巴黎公社为代表的无产阶级政治革命

为例，虽然这场革命运动以失败告终，但它实现

了在国家政治制度上的推倒重来，所推行的普选

制等一系列政治制度都表现为对人民实际权利

的保障。不过，巴黎公社的失败也告诉人们，仅

仅有政治解放是不够的，政治革命存在局限性，

应当从人民主体的角度追求人的解放。 
(三) 党的领导：“人民意志”与“人民权

利”的根本保证 
从主客体关系的分析框架进行解读，实现

“法的意志”与“实际权利”的辩证统一，是保

障“人民权利”与“人民意志”的关键。在主体

方面，当“法的意志”能够彰显“人民意志”时，

这就意味着，作为占社会绝大多数的人民群众所

代表的阶级成为统治阶级。就法律本身而言，法

是以权力的正当性假设为前提的，法律总是包含

着人们对于公平、正义、自由、尊严等的期待，

它的存在是对社会不平等现象与社会不公正问

题的调整，是维护社会秩序稳定和谐的必然要

求。人民的现实物质生产实践、人与人之间的社

会交往所形成的事件，成为立法的现实对象。立

法者将解决人民所关心的问题作为立法的宗旨

与原则，表明立法者所立之法就是“人民意志”

的体现。这就实现了在主体方面，从“法的意志”

到“人民意志”的转变，其中涉及的立法者守法

问题，即如何保证立法者所立之法的公平公正，

也在客体方面被解决了。在客体方面，当“实际

权利”能够真正落实为“人民权利”时，意味着

警察、法庭和行政机关真正成为市民社会管理自

身固有的普遍利益的代表[10](64)，国家制度、权力

机关等成为立法公正的有效保障，人民意志得到

有效的贯彻与落实。 
那么，如何才能实现“法的意志”与“实际

权利”的辩证统一？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 
建设的伟大实践来看，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是唯一的答案。历史证明，正是因为中国人民  

选择了中国共产党，相信党并且拥护党，我们才

能在改革开放的潮流中不断取得新的突破，才 
能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不断取得新的胜利。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保证人民在党的领导下，

依照法律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 
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务，管理社会事务”，“使

法律及其实施充分体现人民意志”[24](115)。坚持党

的领导，能够保障人民通过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等参与到立法之中。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全国

人大及其常委会要加强重点领域立法，拓展人民

有序参与立法途径”[25](1573)，使“法的意志”彰

显“人民意志”成为现实。就如何从人民主体角

度出发真正落实人民的“实际权利”而言，习近

平总书记指出，必须坚持人民的主体地位，“保

证人民在党的领导下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

国家事务”[20](284)，法治建设应当以造福人民、

保护人民为目标，“要把体现人民利益、反映人

民愿望、维护人民权益、增进人民福祉落实到依

法治国全过程”[20](284)，从而“更好发挥法治固

根本、稳预期、利长远的保障作用，在法治轨道

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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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research of Marxist philosophy on law in Western academic circles mainly presents two paths: 
the materialistic path that focuses on objective material aspects and the idealistic path that emphasizes 
spiritual will. Both unidirectional research paths that either one or the other distort Marxist philosophy and 
go to different extremes. In effect, Marx not only advocates that individuals should have material and 
practical rights, but also emphasizes the importance of individual spiritual will, both of which are 
indispensable. It can be said that Marx revealed the essence of the "law" in the analysis of the subject-object 
relationship. Understanding this has important enlightening significance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rule of 
law in contemporary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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